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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村级干部村民自治知识培训教材共有五本：《村民委员会建设》、《村民自治规程》、
《村民的权利和义务》、《村委会干部工作实务》、《村民自治案例》。它们主要介绍
了村委会怎样加强自身建设；村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的操作规程；村民依法应享受的权利应尽的义务；村委会干部的工作方法和工作艺术，
以及村民自治案例分析等基本知识。
本书是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和乡村两级干部工作需要编写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融
理论性、系统性、指导性、规范性、实用性于一体的通俗读物。介绍的基本知识，都农
村广大干部和群众，尤其是乡镇领导干部和村委会干部当前急需知道和应该知道的。在
撰写过程中，作者十分注意内容上的力求符合实际，语言上力求通俗易懂，使基层干部
群众识字的一看就明白，不识字的一听就懂，学得上，用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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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一、村民的含义
1．构成村民资格的一般要素
近年来，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农村出现了新奇的现象：一些已经跳出“农门”的人，要求
重新获得农村户口，重返乡里，戴上过去一直与贫穷、落后相连的“村民”的帽子。一
些为当地乡村经济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外乡科技人员，虽然受到当地领导与群众的欢
迎和最优厚的待遇，但他们仍不是本村村民。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吸引了很多外来打
工者、投资办厂者和开店者，他们中有的人很有钱，有的还有乡村企业的股份，有的购
买了社区内的住房，有的在当地结了婚（指男女双方均为社区外的成员）并生儿育女，
有的还打算在当地长期干下去。但是，这些人不论居住长短，钱多钱少，对乡村企业有
无投资，除极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并未被当地乡村组织看做是本村村民。有的人感叹道
，取得该村村民资格比得到一个大城市户口还难。这究竟是为什么？
解开这一困惑，需要我们从什么是“村民”说起。在我国，所谓村民是指具有中国国籍
，长期在农村一定区域内居住和工作的农民。作为农民，不是这个地方的村民，就是那
个地方的村民。而本村村民是指居住在本村、户籍也在本村并与本村发生土地所有关系
的自然人。判断一个人是否本村村民，主要看两个条件：一个是居住关系，一个是土地
所有关系。居住关系是构成本村村民资格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起决定作用
的是土地所有关系。比如，一个人拥有了本村土地的部分所有权，那他（她）就成了集
体利益的一员，他（她）就拥有了社区户籍，同时就拥有了本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为什么土地所有关系在判断村民身份与资格上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从历史与现实来
看，村民的身份是因土地而来。1949年土地改革后，农民分得了生产资料，成了土地的
主人，经过合作社、人民公社，农村建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使农民不仅拥有了土地，
还拥有与土地俱来的共享的集体财产。在集体所有制内，农民不论男女老少，都存集体
财产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的拥有，只有多和少的差别，而没有有和无的区别。因土地
集体所有制而形成的共同利益，使农村和城市相区别，也使一村与另一村相区别。在土
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所形成和积累的共同利益，只有本集体的成员才能够享有、分割和
支配，未经集体同意，任何组织或他人都不能染指、分割或平调。改革开放以后，农村
实行的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也是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前提的
。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变，并没有改变因土地集体所有制而形成的共同利益。即使经济发
展了，一些村庄土地没有了，如有的土地被征用了，有的被盖成商品房出售了，有的建
了工业开发区，等等，但是农民因集体占有土地而形成的利益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由
土地实物形态转变为其他形态如价值形态而已。由此可见，本村村民身份最原始的是因
土地而来，获得村民资格就意味着你是集体利益的一分子，就可以参与土地或因土地衍
生的其他财产的利益分配，就享有管理村内事务的权利。中国社会的城乡关系，并不完



全因居住地和所从事的职业而定，都是因对土地的所有而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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